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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合英
董事長

中國•北京

2025 年 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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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98 证券简称：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：临2025-014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向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增资

及其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公告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2025年2月20日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董事会审议

通过对全资子公司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金租”）增资

人民币30亿元，并同意中信金租将人民币30亿元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增资”）。

 本次增资不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联交易，不构

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 本次增资尚待有关监管部门批准。

一、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

2025年 2月 20日，本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资本补充方案的议案》，该议案有效表决票 9票，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。根据董事会会议决议，董事会同意中信

金租将未分配利润中的人民币 30亿元转增注册资本，并同意本行通过现金方式对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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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租增资人民币 30亿元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中信金租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40亿元增

加至 100亿元，本行仍持有中信金租 100%股权。

本次增资无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。

本次增资不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中信金租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：40亿元

注册地点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中心商务区）金昌道637号华夏金融中心11层1102B，

1102C室

成立时间：2015年03月31日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金融租赁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（二）中信金租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

近年来，作为本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布局，中信金租聚焦服务实体经济使

命，围绕“两大两小优中间”1的业务策略，全力服务国家战略，纵深推进转型发展，

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效。

截至2023年末，中信金租总资产603.83亿元，净资产81.28亿元；2023年实现营业

净收入17.84亿元，净利润8.38亿元（以上数据经审计）。

截至2024年9月30日，中信金租总资产700.44亿元，净资产88.80亿元；2024年1-9

1 做强做专“两大”业务领域，推动飞机、船舶租赁业务发展；推动“两小”业务增量扩面，搭

建户用光伏、车辆业务零售模式；做优做精“中间”业务领域，提升高端装备、绿色租赁、医疗等领

域服务实体经济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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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实现营业净收入13.00亿元，净利润7.49亿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

三、本次增资对本行的影响

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且对本行持续经营能力、

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。中信金租是本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布局，本

次增资将助力中信金租业务规模增长及业务转型升级，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，进

一步为银行集团的持续发展创造价值。

四、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

本次增资尚待有关监管部门批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2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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